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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委员会文件
华水党〔2020〕55号

★

关于成立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
通 知

各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校属各单位:

为更好地凝聚学校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力量，进

一步推动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，根据《河南省社会科

学普及条例》有关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

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，联合会下设办公室，

办公室设在社会科学处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 1：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一届

委员会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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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章程

中共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委员会

2020 年 9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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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第一届委员会名单

名誉主席：韩庆祥

主 席：王清义

副 主 席：马书臣 高京燕

委 员(按姓氏笔画)：

马建琴 王延荣 王华杰 王如厂 王艳成 田 逸

史鸿文 毕雪燕 乔德福 刘丽丽 刘 明 刘法贵

刘盘根 苏喜军 李心记 李延频 李 纲 李贵成

李俊利 杨志林 杨国斌 杨 雪 吴礼明 何 楠

张国兴 张清年 陈 峰 武金勇 金玉甫 周俊胜

周海岭 赵荣钦 饶明奇 施进发 费 昕 桂黄宝

党兰玲 黄健平 曹连海 曹德春 韩宇平 韩孟奇

景中强 魏新强

秘 书 长：魏新强

副秘书长：杨国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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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章程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名称。本会名称为“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社会科

学界联合会”，简称“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社科联”。是河南

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（以下简称“省社科联”）的团体会员

并接受其业务指导。

第二条 性质。本会是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校党委领导下

的群众性学术团体，同时也是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团

体会员并接受其指导。本会是校党委联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

者的桥梁和纽带，是学校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教学的重

要力量。

第三条 宗旨。本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

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团结和组织学校广大

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，担负起创新理论、传承文明、咨政育

人、服务社会的职责，促进学校和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

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，为地方及国家的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

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服务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

社会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积极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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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职 能

第四条 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国

家的法律、法规。依法依规对本会会员进行指导和管理。

第五条 作为校党委联系学校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

者的桥梁纽带，传达学校党委重大战略安排部署；倾听哲学

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心声，反映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诉求，

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合法权益。

第六条 加强与地方党委和政府的联系，引导学校哲学

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和研究团队，积极争取参与政府决策。围

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现

实问题，精心组织应用对策研究，做好党委、政府决策的“智

囊团”和“思想库”。

第七条 促进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术团体之间、理论

工作部门与实际工作部门之间、社会科学界与自然科学界之

间以及本会与校内各人民团体的联系和协作；加强与校外学

术团体的交流与合作。

第八条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转化进课堂、进教

材、进头脑，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立德树人过程中启迪

思想、陶冶情操、温润心灵的重要功能；组织哲学社会科学

工作者开展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，提高社会公众的社会科

学素养。

第九条 发展、壮大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，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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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培养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人才，推动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

团体的可持续发展。

第十条 加强同省社科联的联系，接受省社科联的业务

指导，承担省社科联、校党委和行政委托交办的各项事务。

第三章 会 员

第十一条 本会实行团体会员制。校内从事哲学社会科

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教学学院和科研机构，依学校有关规定

成立的哲学社会科学学会（研究院、研究所、研究中心），

自愿申请加入本会，承认遵守本章程，经本会授权秘书处批

准，即可成为会员。各团体会员应定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，

并按要求参加本会的学术活动和完成本会布置的工作任务，

凡未按规定履行职责和义务者，经本会研究，可取消其团体

会员资格。

第十二条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权利。选派代表出席校社科联代表会议，代表在

会上有表决权、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；参加本会组织举办的各

项学术活动；优先获得本会印发的有关资料和开展学术活动

的资助；获得本会对优秀学术成果、先进学会和学会先进工

作者的表彰或奖励；对本会工作进行监督，并提出批评和建

议；有退出本会的自由。

（二）义务。遵守本会的章程，执行本会的决议；接受

本会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；积极参加本会组织的各种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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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，完成本会布置的相关任务；及时向本会报告活动计划和

工作情况，提供相关信息和学术资料，反映学术动态任务；

举办学术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论坛、讲座等，必须按有关规定

报批或备案。

第十三条 本会团体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经本会主

席团会议讨论通过，可给予警告、限期整顿、取消团体会员

资格等处分：

（一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，对社会造成危害；

（二）严重违反本会章程；

（三）连续十二个月不能正常开展活动。

第四章 组织机构

第十四条 本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。

第十五条 本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华北水利水电大学

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代表大会。代表大会的代表，主要是由各

团体会员按本会委员会分配的名额推选产生，部分代表由本

会委员会与有关单位协商推选产生。根据需要可特邀部分代

表，特邀代表和代表享有同等权利，但特邀代表人数不超过

代表总额的五分之一。

第十六条 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，如遇特殊情况，

经学校党委批准，可提前或延期召开。实际到会代表人数超

过应到会代表人数三分之二，方可召开代表大会。代表大会

的主要职责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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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审议和批准本会的工作报告；

（二）讨论和决定本会工作、方针、任务；

（三）制定或修改本会章程；

（四）选举产生本会新一届委员；

（五）讨论和决定其它应由代表大会决定的事项。

第十七条 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，委员会是执行机

构。委员会选举产生主席一人，副主席一人，委员若干人，

秘书长、副秘书长若干人。根据工作需要可由秘书长提名，

经委员会讨论批准委任副秘书长。

第十八条 委员因工作变动或其他原因离开原所在社

团或机构，由原推荐单位提出增补人选，经委员会全体会议

审议通过。

第十九条 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举行一次，必要时可临

时召开。实际到会委员人数超过应到会委员人数三分之二，

方可召开委员会。委员会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选举主席、副主席、秘书长、副秘书长；

（二）执行代表大会决议；

（三）听取工作汇报，制定工作计划；

（四）通过民主程序增减部分委员；

（五）决定有关重大事项。

委员会任期五年，可连选连任。委员会可聘任若干专家

学者担任学术委员或学术顾问，组成学术委员会。学术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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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负责本会的学术指导和成果评审工作。

第二十条 本会秘书处挂靠社会科学处,秘书处下设办

公室,负责处理日常事务。

第五章 经 费

第二十一条 本会的日常办公费用由学校财政全额拨

款，事业专项费由学校立项列支，专款专用。根据工作需要，

可以接受个人或团体的捐赠。

第二十二条 本会经费管理执行国家和学校规定的财

务管理制度，接受财务和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经本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审议通过

后生效。

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解释权属本会委员会。



- 10 -

中共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9月25日印发


